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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根据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发行人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T+2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江苏

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2”

位数

49

末

“ 3”

位数

533，033

末

“ 4”

位数

： 4460，9460，4584

末

“ 5”

位数

：

15080，27580，40080，52580，65080，77580，90080，

02580，13756

末

“ 7”

位数

： 2924409

末

“ 8”

位数

： 10345772，49312470，26791793

凡参与网上申购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537,3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江苏省广电有线信

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4 月 20 日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上午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913 163 413 663

末“

4

”位数

8708 0708 2708 4708 6708 1960 4460 6960 9460

末“

5

”位数

99063 19063 39063 59063 79063 93650 43650

末“

6

”位数

129174 629174 00506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均为中签号码。中

签号码共有

3006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7日

根据 《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930�180�430�680

末“4” 位数 1501�3501�5501�7501�9501�6365

末“5” 位数 47456�97456

末“6” 位数 405510�605510�805510�005510�205510�802349

末“7” 位数 1008279�698206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6,000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0

日

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发行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

（T+2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楼海棠厅主持了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377

，

627

，

877

，

127

末

“

4

”

位数

0445

，

2445

，

4445

，

6445

，

8445

，

1918

，

6918

末

“

5

”

位数

64110

末

“

6

”

位数

841936

，

641936

，

441936

，

241936

，

041936

，

977341

末

“

7

”

位数

1353499

，

3162894

，

311097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2,5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1,000股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0 日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667

，

917

，

417

，

167

末

“

4

”

位数

7580

，

9580

，

5580

，

3580

，

1580

，

8460

末

“

5

”

位数

64381

，

84381

，

44381

，

24381

，

04381

，

57438

，

07438

末

“

6

”

位数

421798

，

621798

，

821798

，

221798

，

021798

，

828342

末

“

7

”

位数

1360936

，

2897565

，

4861880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3,76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1,000股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保定乐凯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615，865，115，365

末“4” 位数 1651，3651，5651，7651，9651

末“5” 位数 80883，00883，20883，40883，60883，85258，35258

末“6” 位数 426443，926443

末“7” 位数 0789633，2583738，5631763，3532754，489097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7,72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0

日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

1楼主持了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799 999 199 399 599 020

末“

4

”位数

5887 7137 8387 9637 0887 2137 3387 4637

末“

5

”位数

94342 19342 44342 69342

末“

6

”位数

832527 032527 232527 432527 632527

末“

7

”位数

1758371 4633525 3869739 2542380 531784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8,016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0日

根据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

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T+2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

持了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

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位数

772�972�172�372�572�234

末

“ 5”

位数

80696�00696�20696�40696�60696

末

“ 6”

位数

763439�963439�163439�363439�563439�289345�789345

末

“ 7”

位数

4971341�7132875�502681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0,4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股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0 日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

年4月17日（T+2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北京双杰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609��809��009��209��409��812��312

末“四”位数 7626��9626��1626��3626��5626��1152

末“五”位数 44993��64993��84993��04993��24993��59373��84373��09373��34373

末“六”位数 568703��768703��968703��168703��368703

末“七”位数 3915518��161485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62,07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北

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5-017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2015年4月15日、16日、17日，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荣安地产，证券代码：000517)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久芳先生征询，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并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事项。

（五） 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25,000万股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以协议转让

方式转让给关联自然人王怡心先生。公司于2015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

公司部分股权的第一批次已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办理完成了第一批10,000万股股权的

过户登记手续。 除此以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无其他

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 本公司已于2015年2月6日披露了2014年度业绩快报，2015年4月8日披露了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目前，公司2014年度报告和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工作正

在进行中，预计于2015年4月28日披露。

（三）本公司已于2015年4月16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和《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自然

人王怡心先生合计所持有的本公司82800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已办理限售股解限

手续，上述股份自2015年4月17日起上市流通。 同时，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

自本次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票，预计减持数量累计占本

公司总股本5%-30%。

（四）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为我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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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冠城转债”赎回事宜的第三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15年4月23日

● 赎回价格：100.917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4月29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4月24日）起，“冠城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

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冠城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4月7

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本公司“冠城转债（110028）”（以下

简称“冠城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冠城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冠城转债”全部赎回。

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公司于2015年4月9日披露了《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冠城转债” 赎回事宜的公告》，于2015年4月13日披露了《冠城大通关于“冠城转

债” 赎回事宜的第一次提示公告》、2015年4月15日披露了《冠城大通关于“冠城转债” 赎

回事宜的第二次提示公告》，现再次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冠城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A、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19日进入转股期， 从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4月7日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6.20元/股）的130%，已满足

“冠城转债” 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15年4月2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冠城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917

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1.2%×279/365=0.917元/张

计息天数：自2014年7月18日起至2015年4月23日止（算头不算尾）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扣税（税率2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

为100.734元/张（税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扣税（税率1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

际赎回价格为100.825元/张，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所得税，实际赎回

价格为100.917元/张（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上海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发布“冠城转债” 赎回提示公告至少3次，通知“冠城转债” 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4月24日）起所有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冠城转债” 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4月29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冠城转

债” 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即2015年4月24日）起，“冠城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

提前赎回完成后，“冠城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可转债转股申报的相关事宜

（一）转股价格：

可转债的转股价格：6.20元/股。

（二）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28；

可转债转股简称：冠城转股。

（三）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

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冠城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

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

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

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关于“冠城转债” 转股具体相关事宜详见公司2015年1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冠城转债” 开始

转股的公告》。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3350026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